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30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俊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洪杰律師

            黃鈺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79

81號），被告自白犯罪（112年度易字第264號），本院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俊伯犯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詐欺取財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

15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

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附表編號4「病患姓名」欄應更正

為「陳宜臻」、附表編號9「虛報方式」欄②應更正為「結

膜炎」、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

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為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215條已

於民國108年12月25日修正，於同年12月27日施行，本次修

正係將上開條文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且其罰金數

額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之罰金

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故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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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法比較問題，依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二)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

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

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

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

者，亦同，刑法第2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

告為「波士頓診所」之醫師，係從事醫療業務之人，製作內

容不實之電子診療紀錄，透過電腦轉錄傳輸為不實之門診醫

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門診醫療服務點數申報總表之電磁

紀錄至健保署，此電磁紀錄已足以為表示被告有為病患診

療、確立診斷結果而據以申報請領醫療費用給付之用意證

明，依前揭規定，應以文書論。故核被告就附表各編號所

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業務

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

告製作不實之業務上準文書後，持向健保署申報醫療費用而

行使之行為，其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準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三)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

法」第3條、第4條、第6條及第9條之規定略以，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向保險人申報醫療費用，應檢具完整之醫療費用申報

表單，當月份之費用申報，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為之，符合前

開規定申報醫療費用，保險人應辦理暫付事宜。是以被告係

逐月請領醫療費用，為申報當月份費用之相同目的而基於單

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決意，於同一月份內之

密切時間、相同地點多次製作不實醫療內容之電子診療紀錄

及服務點數、醫令清單、申報總表等電磁紀錄，透過電腦連

線傳輸健保署，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而論以接續犯，並與次月二十日前所申報當月份費用所犯詐

欺取財罪，有手段與目的之局部重合關係，而為一行為同時

觸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應依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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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又申報醫療費用係按月為之，故如附表所示各月份申報之詐

欺取財犯行（共1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處

罰。起訴書雖認被告於13個月內為上開犯行，容有誤會，併

予敘明。

(五)爰審酌被告身為執業醫師，以如附表所示之虛偽手法向健保

署詐領健保醫療費用，危害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病患電子病

歷管理及健保署對於健保醫療業務管理與醫療費用核付之正

確性，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已坦承犯

行，各次詐得金額僅在新臺幣（下同）200元至800餘元不

等，健保署因本案受害金額共6,940元，金額尚非甚鉅，且

健保署業已抵扣方式全數追回上開健保給付金額；暨被告前

無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

行良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又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次數雖有15

次、持續時間非短，但各次行為同質性及責任非難重複性程

度高，所侵害者非屬不可回復之法益，復就所犯之罪整體評

價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及附表所示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

部界限（刑法第51條第6款規定，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拘

役30日以上，各刑合併已逾120日，不得逾120日），定其應

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衡以被告因一時失慮，

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可認被告有悔悟之心，是本院認

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

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考量被告為本案犯

行，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

規定，命其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

文所示之金額，如未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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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得依法聲請撤銷前揭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被告詐得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核屬其犯罪所得，惟健保署業

已抵扣方式全數追回上開健保給付金額，有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109年10月15日健保南字第1095064424號、10950

64425號函在卷（詳資料卷第239頁至第251頁）可按，足認

本案犯罪所得已由被害人合法取回，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

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

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

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蘇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鄭燕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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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

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

號

醫療費用

申報日期

病患姓名 實際就醫日期 美容外科手

術

虛報就醫日期 虛報點數 主文 備註

1 107年5月3日

（資料卷P16

5）

周亞蓉 107年5月1日 縫雙眼皮手

術

107年4月28日 302點(換算醫

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拾伍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

數共302點。

2 107年6月4日

（資料卷P7

8、P229）

黃寶鳳 107年5月11日 眼袋手術及

淚溝手術

107年5月9日 302點(換算醫

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貳拾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

數共604點。

林秋儀 無 淚溝手術(僅

有諮詢，未

做手術)

107年5月1日 302點(換算醫

療費用300元)

3 107年7月5日

（資料卷P22

3）

吳簪伃 無 失眠 107年6月12日 302點（資料卷

P218）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貳拾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2筆，健保點

數共604點。

編號3、4換算之醫

療費用共計898元。
無 失眠 107年6月20日 302點（資料卷

P219）

4 107年8月6日

（資料卷P22

4）

吳簪伃 無 未明示側性

眼瞼及眼周

圍開放性傷

口

107年7月18日 302點（資料卷

P219）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拾伍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

數共302點。

編號3、4換算之醫

療費用共計898元。

5 107年12月5日

（資料卷P6

7）

蘇筱茜 107年11月22日 眼袋手術 107年11月21日 302點(換算醫

療費用298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拾伍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

數共302點。

6 108年1月5日

（資料卷P14

8）

劉雅菁 107年12月31日 割雙眼皮手

術

107年12月28日 302點(換算醫

療費用298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拾伍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

數共302點。

7 108年5月4日

（資料卷P8

9、P184）

彭小倩 108年4月25日 眼袋手術 108年4月24日 302點(換算醫

療費用307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貳拾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

數共604點。

許惠晴 108年4月3日 割雙眼皮手

術

108年4月2日 302點(換算醫

療費用307元)

8 108年6月3日

（資料卷P15

7）

林宜貞 108年5月28日 眼袋手術 108年5月27日 302點(換算醫

療費用307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拾伍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

數共302點。

9 108年8月5日

（資料卷P14

1）

蔡伊容 108年7月15日 眼袋手術 108年7月13日 302點(換算醫

療費用295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拾伍日，

1人，1筆，健保點

數共30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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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17981號

　　被　　　告　陳俊伯　男　6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13

　　　　　　　　　　　　樓之3

　　　　　　　　　　　　居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洪杰律師

                林奕翔律師(已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0 108年10月3日

（資料卷P9

9）

李盈締 108年9月5日 眼袋手術及

中臉拉提(同

時手術)

108年9月4日 308點(換算醫

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拾伍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

數共308點。

11 108年11月5日

（資料卷P12

5、P191）

張玉瑩 108年10月31日 淚溝填平手

術

108年10月30日 308點(換算醫

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貳拾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

數共616點。

邱佩怡 108年10月22日 眼袋手術 108年10月21日 308點(換算醫

療費用304元)

12 108年12月5日

（資料卷P19

7）

王采禎 108年11月21日 眼袋手術 108年11月20日 308點(換算醫

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拾伍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

數共308點。

13 109年1月6日

（資料卷P10

7）

王姿力 108年12月3日 眼袋手術 108年12月2日 308點(換算醫

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拾伍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

數共308點。

14 109年3月5日

（資料卷P5

9）

陳怡臻 109年2月26日 眼袋手術 109年2月25日 308點(換算醫

療費用32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拾伍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

數共308點。

15 109年4月6日

（資料卷P2

9、P39、P4

9）

顏君芳 109年3月31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30日 308點(換算醫

療費用32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

罪，處拘役參拾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人，4筆，健保點

數共1417點。

吳家渝 109年4月1日 淚溝手術 109年3月30日 308點(換算醫

療費用324元)

史逸婷 109年3月10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9日 493點(換算醫

療費用518

元)、308點(換

算醫療費用3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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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陳俊伯於民國105年4月3日起至109年1月21日止為址設臺南

市○○區○○路0段00號1樓「波士頓診所」之負責人兼醫

師，於109年1月21日起迄今為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

號1樓「波士頓診所」之負責人兼醫師，均與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簽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

服務機構合約」，受託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及為

病患看診，為從事業務之人；詎陳俊伯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為下列

行為：

(一)明知附表所示之病患係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自費從事附

表所示之美容外科手術，均未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就

診，且該等病患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進行美容外科手術

時，均非因疾病就診，且該等病患給付之費用中包含當日美

容外科手術過程中及術後可預期需開給之藥物，竟以附表所

示虛報方式，製作不實之就診紀錄及處方箋登載在病歷此業

務上文書，再由不知情之藥師調配藥物後，於附表所示實際

就醫日期進行美容外科手術後，交予附表所示病患。

(二)明知於107年6月12日、107年6月20日、107年7月18日，均未

對病患吳簪伃提供「失眠」或「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

放性傷口」之診療服務，竟製作不實之就診紀錄登載於病歷

此業務上文書，再由不知情之藥師調配藥物。

(三)陳俊伯復據以製作不實之醫療給付申報資料電磁紀錄文書檔

案，再透過電腦連線方式，陸續將前揭不實之電磁紀錄檔案

傳輸至健保署，申報請領健保費用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健

保署承辦人員陷於錯誤，依上開不實之就醫紀錄陸續溢撥如

附表所示虛報點數總計6889點(即附表共計5983點+吳簪伃部

分906點)，換算之醫療費用計新臺幣（下同）6,940元(即附

表共計6042元+吳簪伃部分898元)予波士頓診所，足以生損

害於如附表所示病患及健保署審核醫療給付之正確性。

二、嗣因民眾匿名提出檢舉，經健保署一一訪查附表所示病患，

始悉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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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經健保署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俊伯於偵查中之供

述

否認全部犯罪事實，辯稱：

我是基於醫療需要、醫病關

係及減少併發症之考量，所

以在進行自費美容外科手術

前一天預防性開藥，手術當

天馬上把藥給病患，我沒有

做無中生有的事情；至於病

患吳簪伃部分，她確實沒有

做過自費美容外科手術，我

不知道為何病歷上會有上開

紀錄等語。

2 證人即病患顏君芳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

行事曆照片2張、健保署

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

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

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

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

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病患吳家渝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

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

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

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

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

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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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證人即病患史逸婷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

術後自拍照片1張、健保

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

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

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

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

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即病患陳怡臻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

LINE對話紀錄照片2張、

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

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

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

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

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

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6 證人即病患蘇筱茜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

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

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

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

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

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

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7 證人即病患黃寶鳳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

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

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

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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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

就醫紀錄明細表

  8 證人即病患彭小倩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

術後自拍照片4張、健保

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

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

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

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

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9 證人即病患李盈締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

LINE對話紀錄照片5張、

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

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

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

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

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

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0 證人即病患王姿力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

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

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

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

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

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1 證人即病患張玉瑩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

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

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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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

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

就醫紀錄明細表

  12 證人即病患蔡伊容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

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

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

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

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

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3 證人即病患劉雅菁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

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

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

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

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

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4 證人即病患林宜貞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

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

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

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

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

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

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5 證人即病患許惠晴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

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

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

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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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

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

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16 證人即病患邱佩怡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

術後自拍照片1張、健保

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

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

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

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

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7 證人即病患王采禎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

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

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

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

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

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8 證人即病患周亞蓉之健保

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

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

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

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

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9 證人即病患林秋儀之健保

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

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

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

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

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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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陳俊伯固辯稱：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預先開立之藥

物是用以治療附表所示病患接受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後引發之

結膜發炎等疾病，所以可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11月19日健

保醫字第0960032856號函(下稱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內容

申報健保給付等語，惟查，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內容略為

「......保險對象因自費診療(如美容)後引發之相關病症，

其屬疾病診療必須之臨床處置、檢查或用藥，仍得......予

以保險給付」，有該函1份在卷可參，是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

6年函所指，病患倘於接受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後」引發疾

病而接受診療，仍有申報健保給付之可能，然本件被告係於

實際為附表所示病患手術前數日、病患根本未前往波士頓診

  20 證人即病患吳簪伃於偵查

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

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

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

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

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

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21 波士頓診所之全民健康保

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

3份、中央健康保險局96

年11月19日健保醫字第09

60032856號函、健保署10

9年12月24日健保醫字第1

090034592號函、健保署1

09年10月15日健保南字第

1095064425號函及所附違

規事證資料1份、健保署1

12年1月19日書函所附表

格資料1份

證明被告申報不實之資料予

健保署而詐領健保補助點數

6889點，換算醫療費用6,94

0元之事實。 

01

02

11

1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續上頁)

第十三頁



所、亦無任何傷病之時，即預先開立藥物，復未在手術前將

藥物交由病患使用，顯見此等藥物與手術過程中或術後因人

而異所生之病症無關，應屬自費手術之相關輔助用藥，自不

得申報請領健保費用，是被告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預先

為病患開立藥物並申報健保給付，顯係將病患自費療程範圍

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以虛報健保費用。

三、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

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

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

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

者，亦同，刑法第2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

係以網路傳輸之方式，製作如附表所示之醫療電磁紀錄，該

電磁紀錄足以表示申報醫療給付費用之用意證明，按上說

明，均應以文書論，合先敘明。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

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

罪嫌，其先後製作登載前開業務上不實事項之準文書，復上

傳藉以行使之行為，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

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

罪。又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

辦法第4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月份』之醫療服務

案件費用申報，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為之。…」，足見健保給

付費用係採按月申報之方式於審核後給付；查被告附表所示

各該月份內（共13個月），多次刷用健保卡製作不實醫療紀

錄之行為，均係出於請領當月份之醫療服務費用之相同目

的，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評價為

接續犯，按月各論以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

取財罪。被告按月所為虛報健保點數申領醫療給付之各次犯

行，於該月份，均同時構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

詐欺取財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

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共論以13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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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檢察官   許 友 容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 貞 慧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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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

號

病患姓名 實 際 就

醫日期

美容外

科手術

虛報就醫

日期

虛報方式 虛報點數

1 顏君芳 109 年 3

月31日

眼 袋 手

術

109年3月3

0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308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24元)

2 吳家渝 109 年 4

月1日

淚 溝 手

術

109年3月3

0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308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24元)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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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3 史逸婷 109 年 3

月10日

眼 袋 手

術

109年3月9

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結膜炎」

之疾病

③偽以病患於

左列實際就

醫日期患有

「失眠」之

疾病

④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493點 (換

算醫療費

用 518

元 )、 308

點(換算醫

療費用324

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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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怡臻 109 年 2

月26日

眼 袋 手

術

109年2月2

5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308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24元)

5 蘇筱茜 107年 11

月22日

眼 袋 手

術

107年11月

21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結膜炎」

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

日期，將自

費療程範圍

內之項目佯

以疾病就醫

302點 (換

算醫療費

用298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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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黃寶鳳 107 年 5

月11日

眼 袋 手

術 及 淚

溝手術

107年5月9

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302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0元)

7 彭小倩 108 年 4

月25日

眼 袋 手

術

108年4月2

4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結膜炎」

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302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7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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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佯以疾病

就醫

8 李盈締 108 年 9

月5日

眼 袋 手

術 及 中

臉 拉 提

(同時手

術)

108年9月4

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308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0元)

9 王姿力 108年 12

月3日

眼 袋 手

術

108年12月

2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308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4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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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10 張玉瑩 108年 10

月31日

淚 溝 填

平手術

108年10月

30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308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4元)

11 蔡伊容 108 年 7

月15日

眼 袋 手

術

108年7月1

3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302點 (換

算醫療費

用295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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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膜炎」

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12 劉雅菁 107年 12

月31日

割 雙 眼

皮手術

107年12月

28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302點 (換

算醫療費

用298元)

13 林宜貞 108 年 5

月28日

眼 袋 手

術

108年5月2

7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302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7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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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14 許惠晴 108 年 4

月3日

割 雙 眼

皮手術

108年4月2

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302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7元)

15 邱佩怡 108年 10

月22日

眼 袋 手

術

108年10月

21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308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4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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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結膜炎」

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16 王采禎 108年 11

月21日

眼 袋 手

術

108年11月

20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結膜炎」

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308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4元)

17 周亞蓉 107 年 5

月1日

縫 雙 眼

皮手術

107年4月2

8日

①自創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就醫

且未帶健保

卡而欠卡之

紀錄

302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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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未明示側

性眼瞼及眼

周圍開放性

傷口」之疾

病

③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18 林秋儀 無 淚 溝 手

術(僅有

諮 詢 ，

未 做 手

術)

107年5月1

日

①偽以病患於

左列虛報就

醫日期患有

「結膜炎」

之疾病

②於左列虛報

就醫日期，

將自費療程

範圍內之項

目佯以疾病

就醫

302點 (換

算醫療費

用300元)

共5742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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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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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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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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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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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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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30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俊伯












選任辯護人  洪杰律師
            黃鈺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7981號），被告自白犯罪（112年度易字第264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俊伯犯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詐欺取財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附表編號4「病患姓名」欄應更正為「陳宜臻」、附表編號9「虛報方式」欄②應更正為「結膜炎」、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為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215條已於民國108年12月25日修正，於同年12月27日施行，本次修正係將上開條文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且其罰金數額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之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故無新舊法比較問題，依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二)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刑法第2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為「波士頓診所」之醫師，係從事醫療業務之人，製作內容不實之電子診療紀錄，透過電腦轉錄傳輸為不實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門診醫療服務點數申報總表之電磁紀錄至健保署，此電磁紀錄已足以為表示被告有為病患診療、確立診斷結果而據以申報請領醫療費用給付之用意證明，依前揭規定，應以文書論。故核被告就附表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製作不實之業務上準文書後，持向健保署申報醫療費用而行使之行為，其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三)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3條、第4條、第6條及第9條之規定略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向保險人申報醫療費用，應檢具完整之醫療費用申報表單，當月份之費用申報，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為之，符合前開規定申報醫療費用，保險人應辦理暫付事宜。是以被告係逐月請領醫療費用，為申報當月份費用之相同目的而基於單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決意，於同一月份內之密切時間、相同地點多次製作不實醫療內容之電子診療紀錄及服務點數、醫令清單、申報總表等電磁紀錄，透過電腦連線傳輸健保署，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並與次月二十日前所申報當月份費用所犯詐欺取財罪，有手段與目的之局部重合關係，而為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又申報醫療費用係按月為之，故如附表所示各月份申報之詐欺取財犯行（共1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處罰。起訴書雖認被告於13個月內為上開犯行，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五)爰審酌被告身為執業醫師，以如附表所示之虛偽手法向健保署詐領健保醫療費用，危害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病患電子病歷管理及健保署對於健保醫療業務管理與醫療費用核付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已坦承犯行，各次詐得金額僅在新臺幣（下同）200元至800餘元不等，健保署因本案受害金額共6,940元，金額尚非甚鉅，且健保署業已抵扣方式全數追回上開健保給付金額；暨被告前無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良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又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次數雖有15次、持續時間非短，但各次行為同質性及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高，所侵害者非屬不可回復之法益，復就所犯之罪整體評價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及附表所示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刑法第51條第6款規定，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拘役30日以上，各刑合併已逾120日，不得逾120日），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衡以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可認被告有悔悟之心，是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考量被告為本案犯行，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如未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法聲請撤銷前揭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被告詐得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核屬其犯罪所得，惟健保署業已抵扣方式全數追回上開健保給付金額，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9年10月15日健保南字第1095064424號、1095064425號函在卷（詳資料卷第239頁至第251頁）可按，足認本案犯罪所得已由被害人合法取回，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蘇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鄭燕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醫療費用
申報日期

		病患姓名

		實際就醫日期

		美容外科手術

		虛報就醫日期

		虛報點數

		主文

		備註



		1

		107年5月3日（資料卷P165）

		周亞蓉

		107年5月1日

		縫雙眼皮手術

		107年4月28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2

		107年6月4日（資料卷P78、P229）

		黃寶鳳

		107年5月11日

		眼袋手術及淚溝手術

		107年5月9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林秋儀

		無

		淚溝手術(僅有諮詢，未做手術)

		107年5月1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3

		107年7月5日（資料卷P223）

		吳簪伃

		無

		失眠

		107年6月12日

		302點（資料卷P218）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編號3、4換算之醫療費用共計898元。



		


		


		


		無

		失眠

		107年6月20日

		302點（資料卷P219）

		


		




		4

		107年8月6日（資料卷P224）

		吳簪伃

		無

		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

		107年7月18日

		302點（資料卷P219）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編號3、4換算之醫療費用共計898元。



		5

		107年12月5日（資料卷P67）

		蘇筱茜

		107年11月22日

		眼袋手術

		107年11月21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6

		108年1月5日（資料卷P148）

		劉雅菁

		107年12月31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7年12月28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7

		108年5月4日（資料卷P89、P184）

		彭小倩

		108年4月25日

		眼袋手術

		108年4月24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許惠晴

		108年4月3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8年4月2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8

		108年6月3日（資料卷P157）

		林宜貞

		108年5月28日

		眼袋手術

		108年5月27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9

		108年8月5日（資料卷P141）

		蔡伊容

		108年7月15日

		眼袋手術

		108年7月13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5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10

		108年10月3日（資料卷P99）

		李盈締

		108年9月5日

		眼袋手術及中臉拉提(同時手術)

		108年9月4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1

		108年11月5日（資料卷P125、P191）

		張玉瑩

		108年10月31日

		淚溝填平手術

		108年10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16點。



		


		


		邱佩怡

		108年10月22日

		眼袋手術

		108年10月21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2

		108年12月5日（資料卷P197）

		王采禎

		108年11月21日

		眼袋手術

		108年11月2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3

		109年1月6日（資料卷P107）

		王姿力

		108年12月3日

		眼袋手術

		108年12月2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4

		109年3月5日（資料卷P59）

		陳怡臻

		109年2月26日

		眼袋手術

		109年2月25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5

		109年4月6日（資料卷P29、P39、P49）

		顏君芳

		109年3月31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人，4筆，健保點數共1417點。



		


		


		吳家渝

		109年4月1日

		淚溝手術

		109年3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史逸婷

		109年3月10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9日

		493點(換算醫療費用518元)、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17981號
　　被　　　告　陳俊伯　男　6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13
　　　　　　　　　　　　樓之3
　　　　　　　　　　　　居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洪杰律師
                林奕翔律師(已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俊伯於民國105年4月3日起至109年1月21日止為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號1樓「波士頓診所」之負責人兼醫師，於109年1月21日起迄今為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樓「波士頓診所」之負責人兼醫師，均與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簽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受託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及為病患看診，為從事業務之人；詎陳俊伯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為下列行為：
(一)明知附表所示之病患係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自費從事附表所示之美容外科手術，均未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就診，且該等病患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進行美容外科手術時，均非因疾病就診，且該等病患給付之費用中包含當日美容外科手術過程中及術後可預期需開給之藥物，竟以附表所示虛報方式，製作不實之就診紀錄及處方箋登載在病歷此業務上文書，再由不知情之藥師調配藥物後，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進行美容外科手術後，交予附表所示病患。
(二)明知於107年6月12日、107年6月20日、107年7月18日，均未對病患吳簪伃提供「失眠」或「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診療服務，竟製作不實之就診紀錄登載於病歷此業務上文書，再由不知情之藥師調配藥物。
(三)陳俊伯復據以製作不實之醫療給付申報資料電磁紀錄文書檔案，再透過電腦連線方式，陸續將前揭不實之電磁紀錄檔案傳輸至健保署，申報請領健保費用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健保署承辦人員陷於錯誤，依上開不實之就醫紀錄陸續溢撥如附表所示虛報點數總計6889點(即附表共計5983點+吳簪伃部分906點)，換算之醫療費用計新臺幣（下同）6,940元(即附表共計6042元+吳簪伃部分898元)予波士頓診所，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所示病患及健保署審核醫療給付之正確性。
二、嗣因民眾匿名提出檢舉，經健保署一一訪查附表所示病患，始悉上情。
三、案經健保署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俊伯於偵查中之供述

		否認全部犯罪事實，辯稱：我是基於醫療需要、醫病關係及減少併發症之考量，所以在進行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前一天預防性開藥，手術當天馬上把藥給病患，我沒有做無中生有的事情；至於病患吳簪伃部分，她確實沒有做過自費美容外科手術，我不知道為何病歷上會有上開紀錄等語。



		2

		證人即病患顏君芳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行事曆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病患吳家渝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即病患史逸婷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1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即病患陳怡臻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LINE對話紀錄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6

		證人即病患蘇筱茜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7

		證人即病患黃寶鳳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8

		證人即病患彭小倩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4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9

		證人即病患李盈締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LINE對話紀錄照片5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0

		證人即病患王姿力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1

		證人即病患張玉瑩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2

		證人即病患蔡伊容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3

		證人即病患劉雅菁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4

		證人即病患林宜貞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5

		證人即病患許惠晴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6

		證人即病患邱佩怡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1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7

		證人即病患王采禎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8

		證人即病患周亞蓉之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9

		證人即病患林秋儀之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20

		證人即病患吳簪伃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21

		波士頓診所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3份、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11月19日健保醫字第0960032856號函、健保署109年12月24日健保醫字第1090034592號函、健保署109年10月15日健保南字第1095064425號函及所附違規事證資料1份、健保署112年1月19日書函所附表格資料1份

		證明被告申報不實之資料予健保署而詐領健保補助點數6889點，換算醫療費用6,940元之事實。 







二、被告陳俊伯固辯稱：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預先開立之藥物是用以治療附表所示病患接受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後引發之結膜發炎等疾病，所以可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11月19日健保醫字第0960032856號函(下稱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內容申報健保給付等語，惟查，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內容略為「......保險對象因自費診療(如美容)後引發之相關病症，其屬疾病診療必須之臨床處置、檢查或用藥，仍得......予以保險給付」，有該函1份在卷可參，是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所指，病患倘於接受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後」引發疾病而接受診療，仍有申報健保給付之可能，然本件被告係於實際為附表所示病患手術前數日、病患根本未前往波士頓診所、亦無任何傷病之時，即預先開立藥物，復未在手術前將藥物交由病患使用，顯見此等藥物與手術過程中或術後因人而異所生之病症無關，應屬自費手術之相關輔助用藥，自不得申報請領健保費用，是被告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預先為病患開立藥物並申報健保給付，顯係將病患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以虛報健保費用。
三、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刑法第2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係以網路傳輸之方式，製作如附表所示之醫療電磁紀錄，該電磁紀錄足以表示申報醫療給付費用之用意證明，按上說明，均應以文書論，合先敘明。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其先後製作登載前開業務上不實事項之準文書，復上傳藉以行使之行為，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又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4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月份』之醫療服務案件費用申報，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為之。…」，足見健保給付費用係採按月申報之方式於審核後給付；查被告附表所示各該月份內（共13個月），多次刷用健保卡製作不實醫療紀錄之行為，均係出於請領當月份之醫療服務費用之相同目的，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評價為接續犯，按月各論以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被告按月所為虛報健保點數申領醫療給付之各次犯行，於該月份，均同時構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共論以13罪。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檢察官   許 友 容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 貞 慧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病患姓名

		實際就醫日期

		美容外科手術

		虛報就醫日期

		虛報方式

		虛報點數



		1

		顏君芳

		109年3月31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2

		吳家渝

		109年4月1日

		淚溝手術

		109年3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3

		史逸婷

		109年3月10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9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偽以病患於左列實際就醫日期患有「失眠」之疾病
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493點(換算醫療費用518元)、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4

		陳怡臻

		109年2月26日

		眼袋手術

		109年2月25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5

		蘇筱茜

		107年11月22日

		眼袋手術

		107年11月21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6

		黃寶鳳

		107年5月11日

		眼袋手術及淚溝手術

		107年5月9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7

		彭小倩

		108年4月25日

		眼袋手術

		108年4月24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8

		李盈締

		108年9月5日

		眼袋手術及中臉拉提(同時手術)

		108年9月4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9

		王姿力

		108年12月3日

		眼袋手術

		108年12月2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0

		張玉瑩

		108年10月31日

		淚溝填平手術

		108年10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1

		蔡伊容

		108年7月15日

		眼袋手術

		108年7月13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5元)



		12

		劉雅菁

		107年12月31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7年12月28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13

		林宜貞

		108年5月28日

		眼袋手術

		108年5月27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14

		許惠晴

		108年4月3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8年4月2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15

		邱佩怡

		108年10月22日

		眼袋手術

		108年10月21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6

		王采禎

		108年11月21日

		眼袋手術

		108年11月2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7

		周亞蓉

		107年5月1日

		縫雙眼皮手術

		107年4月28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18

		林秋儀

		無

		淚溝手術(僅有諮詢，未做手術)

		107年5月1日

		①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②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共5742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30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俊伯






選任辯護人  洪杰律師
            黃鈺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79
81號），被告自白犯罪（112年度易字第264號），本院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俊伯犯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詐欺取財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
15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
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附表編號4「病患姓名」欄應更正
    為「陳宜臻」、附表編號9「虛報方式」欄②應更正為「結膜
    炎」、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
    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為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215條已
    於民國108年12月25日修正，於同年12月27日施行，本次修
    正係將上開條文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且其罰金數
    額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之罰金
    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故無新
    舊法比較問題，依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二)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
    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
    ，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
    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
    亦同，刑法第2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為
    「波士頓診所」之醫師，係從事醫療業務之人，製作內容不
    實之電子診療紀錄，透過電腦轉錄傳輸為不實之門診醫療服
    務點數及醫令清單、門診醫療服務點數申報總表之電磁紀錄
    至健保署，此電磁紀錄已足以為表示被告有為病患診療、確
    立診斷結果而據以申報請領醫療費用給付之用意證明，依前
    揭規定，應以文書論。故核被告就附表各編號所為，均係犯
    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
    準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製作不實
    之業務上準文書後，持向健保署申報醫療費用而行使之行為
    ，其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
    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三)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
    法」第3條、第4條、第6條及第9條之規定略以，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向保險人申報醫療費用，應檢具完整之醫療費用申報
    表單，當月份之費用申報，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為之，符合前
    開規定申報醫療費用，保險人應辦理暫付事宜。是以被告係
    逐月請領醫療費用，為申報當月份費用之相同目的而基於單
    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決意，於同一月份內之
    密切時間、相同地點多次製作不實醫療內容之電子診療紀錄
    及服務點數、醫令清單、申報總表等電磁紀錄，透過電腦連
    線傳輸健保署，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
    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而論以接續犯，並與次月二十日前所申報當月份費用所犯詐
    欺取財罪，有手段與目的之局部重合關係，而為一行為同時
    觸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應依想像
    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又申報醫療費用係按月為之，故如附表所示各月份申報之詐
    欺取財犯行（共1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處
    罰。起訴書雖認被告於13個月內為上開犯行，容有誤會，併
    予敘明。
(五)爰審酌被告身為執業醫師，以如附表所示之虛偽手法向健保
    署詐領健保醫療費用，危害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病患電子病
    歷管理及健保署對於健保醫療業務管理與醫療費用核付之正
    確性，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已坦承犯
    行，各次詐得金額僅在新臺幣（下同）200元至800餘元不等
    ，健保署因本案受害金額共6,940元，金額尚非甚鉅，且健
    保署業已抵扣方式全數追回上開健保給付金額；暨被告前無
    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
    良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又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次數雖有15次
    、持續時間非短，但各次行為同質性及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
    高，所侵害者非屬不可回復之法益，復就所犯之罪整體評價
    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及附表所示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
    界限（刑法第51條第6款規定，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拘役3
    0日以上，各刑合併已逾120日，不得逾120日），定其應執
    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衡以被告因一時失慮，
    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可認被告有悔悟之心，是本院認
    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
    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考量被告為本案犯行
    ，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
    定，命其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
    所示之金額，如未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
    察官得依法聲請撤銷前揭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被告詐得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核屬其犯罪所得，惟健保署業
    已抵扣方式全數追回上開健保給付金額，有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109年10月15日健保南字第1095064424號、10950
    64425號函在卷（詳資料卷第239頁至第251頁）可按，足認
    本案犯罪所得已由被害人合法取回，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
    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
    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
    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蘇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鄭燕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醫療費用 申報日期 病患姓名 實際就醫日期 美容外科手術 虛報就醫日期 虛報點數 主文 備註 1 107年5月3日（資料卷P165） 周亞蓉 107年5月1日 縫雙眼皮手術 107年4月28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2 107年6月4日（資料卷P78、P229） 黃寶鳳 107年5月11日 眼袋手術及淚溝手術 107年5月9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林秋儀 無 淚溝手術(僅有諮詢，未做手術) 107年5月1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3 107年7月5日（資料卷P223） 吳簪伃 無 失眠 107年6月12日 302點（資料卷P218）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編號3、4換算之醫療費用共計898元。    無 失眠 107年6月20日 302點（資料卷P219）   4 107年8月6日（資料卷P224） 吳簪伃 無 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 107年7月18日 302點（資料卷P219）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編號3、4換算之醫療費用共計898元。 5 107年12月5日（資料卷P67） 蘇筱茜 107年11月22日 眼袋手術 107年11月21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6 108年1月5日（資料卷P148） 劉雅菁 107年12月31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7年12月28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7 108年5月4日（資料卷P89、P184） 彭小倩 108年4月25日 眼袋手術 108年4月24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許惠晴 108年4月3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8年4月2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8 108年6月3日（資料卷P157） 林宜貞 108年5月28日 眼袋手術 108年5月27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9 108年8月5日（資料卷P141） 蔡伊容 108年7月15日 眼袋手術 108年7月13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5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10 108年10月3日（資料卷P99） 李盈締 108年9月5日 眼袋手術及中臉拉提(同時手術) 108年9月4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1 108年11月5日（資料卷P125、P191） 張玉瑩 108年10月31日 淚溝填平手術 108年10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16點。   邱佩怡 108年10月22日 眼袋手術 108年10月21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2 108年12月5日（資料卷P197） 王采禎 108年11月21日 眼袋手術 108年11月2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3 109年1月6日（資料卷P107） 王姿力 108年12月3日 眼袋手術 108年12月2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4 109年3月5日（資料卷P59） 陳怡臻 109年2月26日 眼袋手術 109年2月25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5 109年4月6日（資料卷P29、P39、P49） 顏君芳 109年3月31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人，4筆，健保點數共1417點。   吳家渝 109年4月1日 淚溝手術 109年3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史逸婷 109年3月10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9日 493點(換算醫療費用518元)、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17981號
　　被　　　告　陳俊伯　男　6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13
　　　　　　　　　　　　樓之3
　　　　　　　　　　　　居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洪杰律師
                林奕翔律師(已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俊伯於民國105年4月3日起至109年1月21日止為址設臺南
    市○○區○○路0段00號1樓「波士頓診所」之負責人兼醫師，於
    109年1月21日起迄今為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樓「波
    士頓診所」之負責人兼醫師，均與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下稱健保署）簽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
    約」，受託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及為病患看診，
    為從事業務之人；詎陳俊伯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
    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為下列行為：
(一)明知附表所示之病患係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自費從事附
    表所示之美容外科手術，均未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就診
    ，且該等病患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進行美容外科手術時
    ，均非因疾病就診，且該等病患給付之費用中包含當日美容
    外科手術過程中及術後可預期需開給之藥物，竟以附表所示
    虛報方式，製作不實之就診紀錄及處方箋登載在病歷此業務
    上文書，再由不知情之藥師調配藥物後，於附表所示實際就
    醫日期進行美容外科手術後，交予附表所示病患。
(二)明知於107年6月12日、107年6月20日、107年7月18日，均未
    對病患吳簪伃提供「失眠」或「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
    放性傷口」之診療服務，竟製作不實之就診紀錄登載於病歷
    此業務上文書，再由不知情之藥師調配藥物。
(三)陳俊伯復據以製作不實之醫療給付申報資料電磁紀錄文書檔
    案，再透過電腦連線方式，陸續將前揭不實之電磁紀錄檔案
    傳輸至健保署，申報請領健保費用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健
    保署承辦人員陷於錯誤，依上開不實之就醫紀錄陸續溢撥如
    附表所示虛報點數總計6889點(即附表共計5983點+吳簪伃部
    分906點)，換算之醫療費用計新臺幣（下同）6,940元(即附
    表共計6042元+吳簪伃部分898元)予波士頓診所，足以生損
    害於如附表所示病患及健保署審核醫療給付之正確性。
二、嗣因民眾匿名提出檢舉，經健保署一一訪查附表所示病患，
    始悉上情。
三、案經健保署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俊伯於偵查中之供述 否認全部犯罪事實，辯稱：我是基於醫療需要、醫病關係及減少併發症之考量，所以在進行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前一天預防性開藥，手術當天馬上把藥給病患，我沒有做無中生有的事情；至於病患吳簪伃部分，她確實沒有做過自費美容外科手術，我不知道為何病歷上會有上開紀錄等語。 2 證人即病患顏君芳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行事曆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病患吳家渝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即病患史逸婷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1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即病患陳怡臻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LINE對話紀錄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6 證人即病患蘇筱茜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7 證人即病患黃寶鳳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8 證人即病患彭小倩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4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9 證人即病患李盈締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LINE對話紀錄照片5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0 證人即病患王姿力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1 證人即病患張玉瑩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2 證人即病患蔡伊容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3 證人即病患劉雅菁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4 證人即病患林宜貞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5 證人即病患許惠晴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6 證人即病患邱佩怡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1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7 證人即病患王采禎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8 證人即病患周亞蓉之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9 證人即病患林秋儀之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20 證人即病患吳簪伃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21 波士頓診所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3份、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11月19日健保醫字第0960032856號函、健保署109年12月24日健保醫字第1090034592號函、健保署109年10月15日健保南字第1095064425號函及所附違規事證資料1份、健保署112年1月19日書函所附表格資料1份 證明被告申報不實之資料予健保署而詐領健保補助點數6889點，換算醫療費用6,940元之事實。  
二、被告陳俊伯固辯稱：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預先開立之藥
    物是用以治療附表所示病患接受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後引發之
    結膜發炎等疾病，所以可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11月19日健
    保醫字第0960032856號函(下稱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內容
    申報健保給付等語，惟查，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內容略為
    「......保險對象因自費診療(如美容)後引發之相關病症，
    其屬疾病診療必須之臨床處置、檢查或用藥，仍得......予
    以保險給付」，有該函1份在卷可參，是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
    6年函所指，病患倘於接受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後」引發疾
    病而接受診療，仍有申報健保給付之可能，然本件被告係於
    實際為附表所示病患手術前數日、病患根本未前往波士頓診
    所、亦無任何傷病之時，即預先開立藥物，復未在手術前將
    藥物交由病患使用，顯見此等藥物與手術過程中或術後因人
    而異所生之病症無關，應屬自費手術之相關輔助用藥，自不
    得申報請領健保費用，是被告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預先
    為病患開立藥物並申報健保給付，顯係將病患自費療程範圍
    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以虛報健保費用。
三、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
    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
    ，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
    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
    亦同，刑法第2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係以
    網路傳輸之方式，製作如附表所示之醫療電磁紀錄，該電磁
    紀錄足以表示申報醫療給付費用之用意證明，按上說明，均
    應以文書論，合先敘明。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
    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
    罪嫌，其先後製作登載前開業務上不實事項之準文書，復上
    傳藉以行使之行為，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
    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
    。又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
    法第4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月份』之醫療服務案件
    費用申報，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為之。…」，足見健保給付費
    用係採按月申報之方式於審核後給付；查被告附表所示各該
    月份內（共13個月），多次刷用健保卡製作不實醫療紀錄之
    行為，均係出於請領當月份之醫療服務費用之相同目的，獨
    立性極為薄弱，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評價為接續犯
    ，按月各論以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
    。被告按月所為虛報健保點數申領醫療給付之各次犯行，於
    該月份，均同時構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
    財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之詐
    欺取財罪處斷，共論以13罪。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檢察官   許 友 容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 貞 慧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病患姓名 實際就醫日期 美容外科手術 虛報就醫日期 虛報方式 虛報點數 1 顏君芳 109年3月31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2 吳家渝 109年4月1日 淚溝手術 109年3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3 史逸婷 109年3月10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9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偽以病患於左列實際就醫日期患有「失眠」之疾病 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493點(換算醫療費用518元)、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4 陳怡臻 109年2月26日 眼袋手術 109年2月25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5 蘇筱茜 107年11月22日 眼袋手術 107年11月21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6 黃寶鳳 107年5月11日 眼袋手術及淚溝手術 107年5月9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7 彭小倩 108年4月25日 眼袋手術 108年4月24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8 李盈締 108年9月5日 眼袋手術及中臉拉提(同時手術) 108年9月4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9 王姿力 108年12月3日 眼袋手術 108年12月2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0 張玉瑩 108年10月31日 淚溝填平手術 108年10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1 蔡伊容 108年7月15日 眼袋手術 108年7月13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5元) 12 劉雅菁 107年12月31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7年12月28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13 林宜貞 108年5月28日 眼袋手術 108年5月27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14 許惠晴 108年4月3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8年4月2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15 邱佩怡 108年10月22日 眼袋手術 108年10月21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6 王采禎 108年11月21日 眼袋手術 108年11月2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7 周亞蓉 107年5月1日 縫雙眼皮手術 107年4月28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18 林秋儀 無 淚溝手術(僅有諮詢，未做手術) 107年5月1日 ①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②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共5742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30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俊伯












選任辯護人  洪杰律師
            黃鈺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7981號），被告自白犯罪（112年度易字第264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俊伯犯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詐欺取財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附表編號4「病患姓名」欄應更正為「陳宜臻」、附表編號9「虛報方式」欄②應更正為「結膜炎」、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為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215條已於民國108年12月25日修正，於同年12月27日施行，本次修正係將上開條文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且其罰金數額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之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故無新舊法比較問題，依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二)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刑法第2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為「波士頓診所」之醫師，係從事醫療業務之人，製作內容不實之電子診療紀錄，透過電腦轉錄傳輸為不實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門診醫療服務點數申報總表之電磁紀錄至健保署，此電磁紀錄已足以為表示被告有為病患診療、確立診斷結果而據以申報請領醫療費用給付之用意證明，依前揭規定，應以文書論。故核被告就附表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製作不實之業務上準文書後，持向健保署申報醫療費用而行使之行為，其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三)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3條、第4條、第6條及第9條之規定略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向保險人申報醫療費用，應檢具完整之醫療費用申報表單，當月份之費用申報，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為之，符合前開規定申報醫療費用，保險人應辦理暫付事宜。是以被告係逐月請領醫療費用，為申報當月份費用之相同目的而基於單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決意，於同一月份內之密切時間、相同地點多次製作不實醫療內容之電子診療紀錄及服務點數、醫令清單、申報總表等電磁紀錄，透過電腦連線傳輸健保署，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並與次月二十日前所申報當月份費用所犯詐欺取財罪，有手段與目的之局部重合關係，而為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又申報醫療費用係按月為之，故如附表所示各月份申報之詐欺取財犯行（共1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處罰。起訴書雖認被告於13個月內為上開犯行，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五)爰審酌被告身為執業醫師，以如附表所示之虛偽手法向健保署詐領健保醫療費用，危害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病患電子病歷管理及健保署對於健保醫療業務管理與醫療費用核付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已坦承犯行，各次詐得金額僅在新臺幣（下同）200元至800餘元不等，健保署因本案受害金額共6,940元，金額尚非甚鉅，且健保署業已抵扣方式全數追回上開健保給付金額；暨被告前無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良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又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次數雖有15次、持續時間非短，但各次行為同質性及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高，所侵害者非屬不可回復之法益，復就所犯之罪整體評價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及附表所示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刑法第51條第6款規定，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拘役30日以上，各刑合併已逾120日，不得逾120日），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衡以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可認被告有悔悟之心，是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考量被告為本案犯行，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如未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法聲請撤銷前揭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被告詐得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核屬其犯罪所得，惟健保署業已抵扣方式全數追回上開健保給付金額，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9年10月15日健保南字第1095064424號、1095064425號函在卷（詳資料卷第239頁至第251頁）可按，足認本案犯罪所得已由被害人合法取回，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蘇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鄭燕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醫療費用
申報日期

		病患姓名

		實際就醫日期

		美容外科手術

		虛報就醫日期

		虛報點數

		主文

		備註



		1

		107年5月3日（資料卷P165）

		周亞蓉

		107年5月1日

		縫雙眼皮手術

		107年4月28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2

		107年6月4日（資料卷P78、P229）

		黃寶鳳

		107年5月11日

		眼袋手術及淚溝手術

		107年5月9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林秋儀

		無

		淚溝手術(僅有諮詢，未做手術)

		107年5月1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3

		107年7月5日（資料卷P223）

		吳簪伃

		無

		失眠

		107年6月12日

		302點（資料卷P218）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編號3、4換算之醫療費用共計898元。



		


		


		


		無

		失眠

		107年6月20日

		302點（資料卷P219）

		


		




		4

		107年8月6日（資料卷P224）

		吳簪伃

		無

		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

		107年7月18日

		302點（資料卷P219）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編號3、4換算之醫療費用共計898元。



		5

		107年12月5日（資料卷P67）

		蘇筱茜

		107年11月22日

		眼袋手術

		107年11月21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6

		108年1月5日（資料卷P148）

		劉雅菁

		107年12月31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7年12月28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7

		108年5月4日（資料卷P89、P184）

		彭小倩

		108年4月25日

		眼袋手術

		108年4月24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許惠晴

		108年4月3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8年4月2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8

		108年6月3日（資料卷P157）

		林宜貞

		108年5月28日

		眼袋手術

		108年5月27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9

		108年8月5日（資料卷P141）

		蔡伊容

		108年7月15日

		眼袋手術

		108年7月13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5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10

		108年10月3日（資料卷P99）

		李盈締

		108年9月5日

		眼袋手術及中臉拉提(同時手術)

		108年9月4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1

		108年11月5日（資料卷P125、P191）

		張玉瑩

		108年10月31日

		淚溝填平手術

		108年10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16點。



		


		


		邱佩怡

		108年10月22日

		眼袋手術

		108年10月21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2

		108年12月5日（資料卷P197）

		王采禎

		108年11月21日

		眼袋手術

		108年11月2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3

		109年1月6日（資料卷P107）

		王姿力

		108年12月3日

		眼袋手術

		108年12月2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4

		109年3月5日（資料卷P59）

		陳怡臻

		109年2月26日

		眼袋手術

		109年2月25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5

		109年4月6日（資料卷P29、P39、P49）

		顏君芳

		109年3月31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人，4筆，健保點數共1417點。



		


		


		吳家渝

		109年4月1日

		淚溝手術

		109年3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史逸婷

		109年3月10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9日

		493點(換算醫療費用518元)、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17981號
　　被　　　告　陳俊伯　男　6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13
　　　　　　　　　　　　樓之3
　　　　　　　　　　　　居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洪杰律師
                林奕翔律師(已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俊伯於民國105年4月3日起至109年1月21日止為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號1樓「波士頓診所」之負責人兼醫師，於109年1月21日起迄今為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樓「波士頓診所」之負責人兼醫師，均與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簽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受託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及為病患看診，為從事業務之人；詎陳俊伯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為下列行為：
(一)明知附表所示之病患係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自費從事附表所示之美容外科手術，均未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就診，且該等病患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進行美容外科手術時，均非因疾病就診，且該等病患給付之費用中包含當日美容外科手術過程中及術後可預期需開給之藥物，竟以附表所示虛報方式，製作不實之就診紀錄及處方箋登載在病歷此業務上文書，再由不知情之藥師調配藥物後，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進行美容外科手術後，交予附表所示病患。
(二)明知於107年6月12日、107年6月20日、107年7月18日，均未對病患吳簪伃提供「失眠」或「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診療服務，竟製作不實之就診紀錄登載於病歷此業務上文書，再由不知情之藥師調配藥物。
(三)陳俊伯復據以製作不實之醫療給付申報資料電磁紀錄文書檔案，再透過電腦連線方式，陸續將前揭不實之電磁紀錄檔案傳輸至健保署，申報請領健保費用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健保署承辦人員陷於錯誤，依上開不實之就醫紀錄陸續溢撥如附表所示虛報點數總計6889點(即附表共計5983點+吳簪伃部分906點)，換算之醫療費用計新臺幣（下同）6,940元(即附表共計6042元+吳簪伃部分898元)予波士頓診所，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所示病患及健保署審核醫療給付之正確性。
二、嗣因民眾匿名提出檢舉，經健保署一一訪查附表所示病患，始悉上情。
三、案經健保署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俊伯於偵查中之供述

		否認全部犯罪事實，辯稱：我是基於醫療需要、醫病關係及減少併發症之考量，所以在進行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前一天預防性開藥，手術當天馬上把藥給病患，我沒有做無中生有的事情；至於病患吳簪伃部分，她確實沒有做過自費美容外科手術，我不知道為何病歷上會有上開紀錄等語。



		2

		證人即病患顏君芳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行事曆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病患吳家渝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即病患史逸婷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1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即病患陳怡臻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LINE對話紀錄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6

		證人即病患蘇筱茜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7

		證人即病患黃寶鳳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8

		證人即病患彭小倩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4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9

		證人即病患李盈締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LINE對話紀錄照片5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0

		證人即病患王姿力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1

		證人即病患張玉瑩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2

		證人即病患蔡伊容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3

		證人即病患劉雅菁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4

		證人即病患林宜貞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5

		證人即病患許惠晴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6

		證人即病患邱佩怡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1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7

		證人即病患王采禎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8

		證人即病患周亞蓉之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9

		證人即病患林秋儀之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20

		證人即病患吳簪伃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21

		波士頓診所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3份、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11月19日健保醫字第0960032856號函、健保署109年12月24日健保醫字第1090034592號函、健保署109年10月15日健保南字第1095064425號函及所附違規事證資料1份、健保署112年1月19日書函所附表格資料1份

		證明被告申報不實之資料予健保署而詐領健保補助點數6889點，換算醫療費用6,940元之事實。 







二、被告陳俊伯固辯稱：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預先開立之藥物是用以治療附表所示病患接受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後引發之結膜發炎等疾病，所以可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11月19日健保醫字第0960032856號函(下稱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內容申報健保給付等語，惟查，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內容略為「......保險對象因自費診療(如美容)後引發之相關病症，其屬疾病診療必須之臨床處置、檢查或用藥，仍得......予以保險給付」，有該函1份在卷可參，是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所指，病患倘於接受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後」引發疾病而接受診療，仍有申報健保給付之可能，然本件被告係於實際為附表所示病患手術前數日、病患根本未前往波士頓診所、亦無任何傷病之時，即預先開立藥物，復未在手術前將藥物交由病患使用，顯見此等藥物與手術過程中或術後因人而異所生之病症無關，應屬自費手術之相關輔助用藥，自不得申報請領健保費用，是被告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預先為病患開立藥物並申報健保給付，顯係將病患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以虛報健保費用。
三、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刑法第2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係以網路傳輸之方式，製作如附表所示之醫療電磁紀錄，該電磁紀錄足以表示申報醫療給付費用之用意證明，按上說明，均應以文書論，合先敘明。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其先後製作登載前開業務上不實事項之準文書，復上傳藉以行使之行為，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又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4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月份』之醫療服務案件費用申報，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為之。…」，足見健保給付費用係採按月申報之方式於審核後給付；查被告附表所示各該月份內（共13個月），多次刷用健保卡製作不實醫療紀錄之行為，均係出於請領當月份之醫療服務費用之相同目的，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評價為接續犯，按月各論以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被告按月所為虛報健保點數申領醫療給付之各次犯行，於該月份，均同時構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共論以13罪。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檢察官   許 友 容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 貞 慧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病患姓名

		實際就醫日期

		美容外科手術

		虛報就醫日期

		虛報方式

		虛報點數



		1

		顏君芳

		109年3月31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2

		吳家渝

		109年4月1日

		淚溝手術

		109年3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3

		史逸婷

		109年3月10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9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偽以病患於左列實際就醫日期患有「失眠」之疾病
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493點(換算醫療費用518元)、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4

		陳怡臻

		109年2月26日

		眼袋手術

		109年2月25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5

		蘇筱茜

		107年11月22日

		眼袋手術

		107年11月21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6

		黃寶鳳

		107年5月11日

		眼袋手術及淚溝手術

		107年5月9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7

		彭小倩

		108年4月25日

		眼袋手術

		108年4月24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8

		李盈締

		108年9月5日

		眼袋手術及中臉拉提(同時手術)

		108年9月4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9

		王姿力

		108年12月3日

		眼袋手術

		108年12月2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0

		張玉瑩

		108年10月31日

		淚溝填平手術

		108年10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1

		蔡伊容

		108年7月15日

		眼袋手術

		108年7月13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5元)



		12

		劉雅菁

		107年12月31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7年12月28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13

		林宜貞

		108年5月28日

		眼袋手術

		108年5月27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14

		許惠晴

		108年4月3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8年4月2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15

		邱佩怡

		108年10月22日

		眼袋手術

		108年10月21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6

		王采禎

		108年11月21日

		眼袋手術

		108年11月2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7

		周亞蓉

		107年5月1日

		縫雙眼皮手術

		107年4月28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18

		林秋儀

		無

		淚溝手術(僅有諮詢，未做手術)

		107年5月1日

		①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②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共5742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簡字第30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俊伯






選任辯護人  洪杰律師
            黃鈺玲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7981號），被告自白犯罪（112年度易字第264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俊伯犯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詐欺取財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刑。應執行拘役壹佰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附表編號4「病患姓名」欄應更正為「陳宜臻」、附表編號9「虛報方式」欄②應更正為「結膜炎」、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為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行為後，刑法第215條已於民國108年12月25日修正，於同年12月27日施行，本次修正係將上開條文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臺幣，且其罰金數額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之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故無新舊法比較問題，依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適用裁判時法。
(二)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刑法第2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為「波士頓診所」之醫師，係從事醫療業務之人，製作內容不實之電子診療紀錄，透過電腦轉錄傳輸為不實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門診醫療服務點數申報總表之電磁紀錄至健保署，此電磁紀錄已足以為表示被告有為病患診療、確立診斷結果而據以申報請領醫療費用給付之用意證明，依前揭規定，應以文書論。故核被告就附表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製作不實之業務上準文書後，持向健保署申報醫療費用而行使之行為，其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三)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3條、第4條、第6條及第9條之規定略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向保險人申報醫療費用，應檢具完整之醫療費用申報表單，當月份之費用申報，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為之，符合前開規定申報醫療費用，保險人應辦理暫付事宜。是以被告係逐月請領醫療費用，為申報當月份費用之相同目的而基於單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決意，於同一月份內之密切時間、相同地點多次製作不實醫療內容之電子診療紀錄及服務點數、醫令清單、申報總表等電磁紀錄，透過電腦連線傳輸健保署，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論以接續犯，並與次月二十日前所申報當月份費用所犯詐欺取財罪，有手段與目的之局部重合關係，而為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應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
(四)又申報醫療費用係按月為之，故如附表所示各月份申報之詐欺取財犯行（共1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處罰。起訴書雖認被告於13個月內為上開犯行，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五)爰審酌被告身為執業醫師，以如附表所示之虛偽手法向健保署詐領健保醫療費用，危害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病患電子病歷管理及健保署對於健保醫療業務管理與醫療費用核付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惟考量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已坦承犯行，各次詐得金額僅在新臺幣（下同）200元至800餘元不等，健保署因本案受害金額共6,940元，金額尚非甚鉅，且健保署業已抵扣方式全數追回上開健保給付金額；暨被告前無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良好；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又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次數雖有15次、持續時間非短，但各次行為同質性及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高，所侵害者非屬不可回復之法益，復就所犯之罪整體評價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及附表所示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刑法第51條第6款規定，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拘役30日以上，各刑合併已逾120日，不得逾120日），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又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衡以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可認被告有悔悟之心，是本院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啟自新。另考量被告為本案犯行，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其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如未履行本判決所諭知之負擔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依法聲請撤銷前揭緩刑宣告，併此敘明。　
三、沒收：
　　被告詐得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核屬其犯罪所得，惟健保署業已抵扣方式全數追回上開健保給付金額，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9年10月15日健保南字第1095064424號、1095064425號函在卷（詳資料卷第239頁至第251頁）可按，足認本案犯罪所得已由被害人合法取回，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本件係於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內所為之科刑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55 條之1 第2 項規定，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許友容提起公訴，檢察官蘇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鄭燕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楊玉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
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醫療費用 申報日期 病患姓名 實際就醫日期 美容外科手術 虛報就醫日期 虛報點數 主文 備註 1 107年5月3日（資料卷P165） 周亞蓉 107年5月1日 縫雙眼皮手術 107年4月28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2 107年6月4日（資料卷P78、P229） 黃寶鳳 107年5月11日 眼袋手術及淚溝手術 107年5月9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林秋儀 無 淚溝手術(僅有諮詢，未做手術) 107年5月1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3 107年7月5日（資料卷P223） 吳簪伃 無 失眠 107年6月12日 302點（資料卷P218）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編號3、4換算之醫療費用共計898元。    無 失眠 107年6月20日 302點（資料卷P219）   4 107年8月6日（資料卷P224） 吳簪伃 無 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 107年7月18日 302點（資料卷P219）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編號3、4換算之醫療費用共計898元。 5 107年12月5日（資料卷P67） 蘇筱茜 107年11月22日 眼袋手術 107年11月21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6 108年1月5日（資料卷P148） 劉雅菁 107年12月31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7年12月28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7 108年5月4日（資料卷P89、P184） 彭小倩 108年4月25日 眼袋手術 108年4月24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04點。   許惠晴 108年4月3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8年4月2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8 108年6月3日（資料卷P157） 林宜貞 108年5月28日 眼袋手術 108年5月27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9 108年8月5日（資料卷P141） 蔡伊容 108年7月15日 眼袋手術 108年7月13日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5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2點。 10 108年10月3日（資料卷P99） 李盈締 108年9月5日 眼袋手術及中臉拉提(同時手術) 108年9月4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1 108年11月5日（資料卷P125、P191） 張玉瑩 108年10月31日 淚溝填平手術 108年10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人，2筆，健保點數共616點。   邱佩怡 108年10月22日 眼袋手術 108年10月21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2 108年12月5日（資料卷P197） 王采禎 108年11月21日 眼袋手術 108年11月2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3 109年1月6日（資料卷P107） 王姿力 108年12月3日 眼袋手術 108年12月2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4 109年3月5日（資料卷P59） 陳怡臻 109年2月26日 眼袋手術 109年2月25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人，1筆，健保點數共308點。 15 109年4月6日（資料卷P29、P39、P49） 顏君芳 109年3月31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陳俊伯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人，4筆，健保點數共1417點。   吳家渝 109年4月1日 淚溝手術 109年3月30日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史逸婷 109年3月10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9日 493點(換算醫療費用518元)、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1年度偵字第17981號
　　被　　　告　陳俊伯　男　6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13　　　　　　　　　　　　樓之3　　　　　　　　　　　　居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洪杰律師                林奕翔律師(已解除委任)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俊伯於民國105年4月3日起至109年1月21日止為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號1樓「波士頓診所」之負責人兼醫師，於109年1月21日起迄今為址設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樓「波士頓診所」之負責人兼醫師，均與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簽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受託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及為病患看診，為從事業務之人；詎陳俊伯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為下列行為：
(一)明知附表所示之病患係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自費從事附表所示之美容外科手術，均未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就診，且該等病患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進行美容外科手術時，均非因疾病就診，且該等病患給付之費用中包含當日美容外科手術過程中及術後可預期需開給之藥物，竟以附表所示虛報方式，製作不實之就診紀錄及處方箋登載在病歷此業務上文書，再由不知情之藥師調配藥物後，於附表所示實際就醫日期進行美容外科手術後，交予附表所示病患。
(二)明知於107年6月12日、107年6月20日、107年7月18日，均未對病患吳簪伃提供「失眠」或「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診療服務，竟製作不實之就診紀錄登載於病歷此業務上文書，再由不知情之藥師調配藥物。
(三)陳俊伯復據以製作不實之醫療給付申報資料電磁紀錄文書檔案，再透過電腦連線方式，陸續將前揭不實之電磁紀錄檔案傳輸至健保署，申報請領健保費用而行使之，致不知情之健保署承辦人員陷於錯誤，依上開不實之就醫紀錄陸續溢撥如附表所示虛報點數總計6889點(即附表共計5983點+吳簪伃部分906點)，換算之醫療費用計新臺幣（下同）6,940元(即附表共計6042元+吳簪伃部分898元)予波士頓診所，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所示病患及健保署審核醫療給付之正確性。
二、嗣因民眾匿名提出檢舉，經健保署一一訪查附表所示病患，始悉上情。
三、案經健保署告訴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俊伯於偵查中之供述 否認全部犯罪事實，辯稱：我是基於醫療需要、醫病關係及減少併發症之考量，所以在進行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前一天預防性開藥，手術當天馬上把藥給病患，我沒有做無中生有的事情；至於病患吳簪伃部分，她確實沒有做過自費美容外科手術，我不知道為何病歷上會有上開紀錄等語。 2 證人即病患顏君芳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行事曆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病患吳家渝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證人即病患史逸婷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1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5 證人即病患陳怡臻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LINE對話紀錄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6 證人即病患蘇筱茜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7 證人即病患黃寶鳳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8 證人即病患彭小倩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4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9 證人即病患李盈締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LINE對話紀錄照片5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0 證人即病患王姿力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1 證人即病患張玉瑩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2 證人即病患蔡伊容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3 證人即病患劉雅菁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4 證人即病患林宜貞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5 證人即病患許惠晴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2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6 證人即病患邱佩怡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手機翻拍術後自拍照片1張、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7 證人即病患王采禎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8 證人即病患周亞蓉之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19 證人即病患林秋儀之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20 證人即病患吳簪伃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健保署業務訪查訪問紀錄、波士頓診所病歷、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健保署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21 波士頓診所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3份、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11月19日健保醫字第0960032856號函、健保署109年12月24日健保醫字第1090034592號函、健保署109年10月15日健保南字第1095064425號函及所附違規事證資料1份、健保署112年1月19日書函所附表格資料1份 證明被告申報不實之資料予健保署而詐領健保補助點數6889點，換算醫療費用6,940元之事實。  
二、被告陳俊伯固辯稱：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預先開立之藥物是用以治療附表所示病患接受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後引發之結膜發炎等疾病，所以可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11月19日健保醫字第0960032856號函(下稱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內容申報健保給付等語，惟查，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內容略為「......保險對象因自費診療(如美容)後引發之相關病症，其屬疾病診療必須之臨床處置、檢查或用藥，仍得......予以保險給付」，有該函1份在卷可參，是依中央健康保險局96年函所指，病患倘於接受自費美容外科手術「後」引發疾病而接受診療，仍有申報健保給付之可能，然本件被告係於實際為附表所示病患手術前數日、病患根本未前往波士頓診所、亦無任何傷病之時，即預先開立藥物，復未在手術前將藥物交由病患使用，顯見此等藥物與手術過程中或術後因人而異所生之病症無關，應屬自費手術之相關輔助用藥，自不得申報請領健保費用，是被告於附表所示虛報就醫日期預先為病患開立藥物並申報健保給付，顯係將病患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以虛報健保費用。
三、按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刑法第22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係以網路傳輸之方式，製作如附表所示之醫療電磁紀錄，該電磁紀錄足以表示申報醫療給付費用之用意證明，按上說明，均應以文書論，合先敘明。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等罪嫌，其先後製作登載前開業務上不實事項之準文書，復上傳藉以行使之行為，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又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4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月份』之醫療服務案件費用申報，應於次月二十日前為之。…」，足見健保給付費用係採按月申報之方式於審核後給付；查被告附表所示各該月份內（共13個月），多次刷用健保卡製作不實醫療紀錄之行為，均係出於請領當月份之醫療服務費用之相同目的，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評價為接續犯，按月各論以一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被告按月所為虛報健保點數申領醫療給付之各次犯行，於該月份，均同時構成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及詐欺取財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請均從一重之詐欺取財罪處斷，共論以13罪。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3　　日
　　　  　　　　　　　　　    檢察官   許 友 容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 貞 慧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病患姓名 實際就醫日期 美容外科手術 虛報就醫日期 虛報方式 虛報點數 1 顏君芳 109年3月31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2 吳家渝 109年4月1日 淚溝手術 109年3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3 史逸婷 109年3月10日 眼袋手術 109年3月9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偽以病患於左列實際就醫日期患有「失眠」之疾病 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493點(換算醫療費用518元)、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4 陳怡臻 109年2月26日 眼袋手術 109年2月25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24元) 5 蘇筱茜 107年11月22日 眼袋手術 107年11月21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6 黃寶鳳 107年5月11日 眼袋手術及淚溝手術 107年5月9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7 彭小倩 108年4月25日 眼袋手術 108年4月24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8 李盈締 108年9月5日 眼袋手術及中臉拉提(同時手術) 108年9月4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9 王姿力 108年12月3日 眼袋手術 108年12月2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0 張玉瑩 108年10月31日 淚溝填平手術 108年10月3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1 蔡伊容 108年7月15日 眼袋手術 108年7月13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5元) 12 劉雅菁 107年12月31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7年12月28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298元) 13 林宜貞 108年5月28日 眼袋手術 108年5月27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14 許惠晴 108年4月3日 割雙眼皮手術 108年4月2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7元) 15 邱佩怡 108年10月22日 眼袋手術 108年10月21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6 王采禎 108年11月21日 眼袋手術 108年11月20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8點(換算醫療費用304元) 17 周亞蓉 107年5月1日 縫雙眼皮手術 107年4月28日 ①自創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就醫且未帶健保卡而欠卡之紀錄 ②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未明示側性眼瞼及眼周圍開放性傷口」之疾病 ③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18 林秋儀 無 淚溝手術(僅有諮詢，未做手術) 107年5月1日 ①偽以病患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患有「結膜炎」之疾病 ②於左列虛報就醫日期，將自費療程範圍內之項目佯以疾病就醫 302點(換算醫療費用300元)       共5742元 
 



